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    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傳    真：(03)9252035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 辦 人：壬股書記官蕭欣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方式：03-9252001轉2303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宜院深112司執壬字第886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請自行除去本院查封如附表動產之標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  一、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886號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等與債務人游智為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G121XXXX18號）間

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，臺端所有財產前經實施查封，業

已執行終結。

  二、請債權人聯繫債務人領回附表所示之動產。

　三、兼復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2日民事陳報

狀：無法換價之標的，亦不得由債權人承受，貴公司陳報

欲承受本件標的動產，本院無從准許。　

　四、檢還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、本票正本各

1件。

　五、檢還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

件。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附表：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Birkin鉑金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函 稿 代 碼：4.15.3 通知自行啟封

壬股第一頁

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Kelly凱莉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Birkin鉑金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Kelly凱莉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Kelly凱莉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LV托特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LV子母包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(續上頁)

壬股第二頁



正本：債務人游智為

副本：債　權　人　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嚴陳莉蓮　住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王堂安　　住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09號21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04-23224623-6135

　　併案債權人　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龐德明(Stefano Paolo Bertamini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廖曉薇　　住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

司法事務官   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香奈兒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編

號

物品名稱 數  量 單  位 物品所在地 備註

1 LV筆袋 1 個 宜蘭縣羅東鎮光

榮路269之2號11

樓

(續上頁)

壬股第三頁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（稿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    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傳    真：(03)9252035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 辦 人：壬股書記官蕭欣怡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方式：03-9252001轉2303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宜院深112司執壬字第886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
主旨：請自行除去本院查封如附表動產之標示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  一、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886號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游智為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G121XXXX18號）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，臺端所有財產前經實施查封，業已執行終結。
  二、請債權人聯繫債務人領回附表所示之動產。
　三、兼復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2日民事陳報狀：無法換價之標的，亦不得由債權人承受，貴公司陳報欲承受本件標的動產，本院無從准許。　
　四、檢還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、本票正本各1件。
　五、檢還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。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
附表：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Birkin鉑金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Birkin鉑金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托特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子母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香奈兒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筆袋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

正本：債務人游智為
副本：債　權　人　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嚴陳莉蓮　住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王堂安　　住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09號21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04-23224623-6135
　　併案債權人　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龐德明(Stefano Paolo Bertamini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廖曉薇　　住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
函 稿 代 碼：4.15.3 通知自行啟封
股       別：壬股
擬       判：擬　　　　判


司法事務官   吳銀漢    決行

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（稿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    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傳    真：(03)9252035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 辦 人：壬股書記官蕭欣怡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方式：03-9252001轉2303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宜院深112司執壬字第886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
主旨：請自行除去本院查封如附表動產之標示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  一、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886號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游智為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G121XXXX18號）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，臺端所有財產前經實施查封，業已執行終結。
  二、請債權人聯繫債務人領回附表所示之動產。
　三、兼復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2日民事陳報狀：無法換價之標的，亦不得由債權人承受，貴公司陳報欲承受本件標的動產，本院無從准許。　
　四、檢還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、本票正本各1件。
　五、檢還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權憑證正本1件。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
附表：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Birkin鉑金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Birkin鉑金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Kelly凱莉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托特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子母包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香奈兒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					112年司執字000886號  強制執行事件動產附表  財產所有人：游智為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

		數  量

		單  位

		物品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LV筆袋

		1

		個

		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269之2號11樓

		










正本：債務人游智為
副本：債　權　人　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嚴陳莉蓮　住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號15樓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王堂安　　住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309號21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04-23224623-6135
　　併案債權人　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　　　法定代理人　龐德明(Stefano Paolo Bertamini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9樓、10樓及11樓
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廖曉薇　　住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3樓
函 稿 代 碼：4.15.3 通知自行啟封
股       別：壬股
擬       判：擬　　　　判


司法事務官   吳銀漢    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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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